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校园通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校园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

维护学生、教师的合法权益和学校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避

免重复建设和浪费，推动教育信息化科学发展，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校园通讯网络基础设施是指我校校

园建筑范围内，由学校或电信运营商（含电信、联通、移动、

省有线电视等）投资建设的通讯与网络管道、管线、机房、

设备间、传输线路、WiFi 网络、移动基站等校园通讯和网络

基础设施。

第三条 校园通讯网络基础设施实行统筹规划、统一建

设和统一管理。学校负责统筹做好校园通讯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的整体规划和设计，避免校园通讯基础设施与校园网基础

设施产生资源冲突，避免重复建设或浪费。

第四条 信息中心为学校校园通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校园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标准制定、

规划、技术论证和审核，负责校园机房、设备间、光纤网络、

WIFI 网络的建设和管理等，并与基建处、采购中心等部门协



调各电信运营商校园通讯基础设施建设的内容及方式，基建

处和采购中心具体负责电信网络基础设施场地使用的协调

和协议的签订等。各电信运营商通讯基础设施进入校园，须

按国家相关专业标准和学校相关规定进行施工，不得影响校

园环境及原有的通讯设施。

第二章 管道、管线、设备间的建设和管理

第五条 为避免重复建设，各电信运营商应优先使用我

校已有的管道、管线、设备间等资源。在已有资源不足的情

况下，学校可单独或与电信运营商共同进行建设。

第六条 各电信运营商在校园范围内单独或与我校共同

建设管道、管线、设备间等通讯基础设施的，必须提前向我

校提交需求报告及设计方案，经学校审核和论证通过后方可

建设，并承诺建成后共享给我校用于校园网络、保卫视频监

控、门禁系统等使用。

第三章 有线网络和无线 WiFi 的建设和管理

第七条 教学区的各部门办公楼、学院大楼、教学楼、

公共区域和学生宿舍区的网络和无线 WiFi 由信息中心统一

建设和管理。

第八条 基于国家加强网络安全管理，保证学校的日常

教学管理、舆情监控、学生日常行为管理等考虑，学校不对



运营商开放第七条所述区域的投资建设。

第九条 所有宿舍区（包括学生和教职工）只可以可使

用学校提供的校园网线路接入网络，不得选择电信运营商提

供的宽带接入网络。

第十条 校园网线路由学校统一建设和管理，学校可自

建或择优选择与单一运营商共建，建成后共同使用。

第十一条 各二级学院和职能部门和实验室构建局域网

需符合网络工程布线和弱电建设规范，且须经信息中心审核，

并预留接入校园网络的线路。

第十二条 各部门内部网络接入校园网络时，须符合学

校校园网管理办法和信息安全管理办法，并使用学校统一分

配的 IP 地址，以避免自建网络无法与校园网互联。

第四章 基建项目网络弱电管线建设与管理

第十三条 学校新建基建工程项目建设中涉及到包含网

络建设方面的管道、光纤、网线等网络线路建设施工方案的，

须经信息中心和采购中心审核通过后方可建设。基建工程项

目完成后须经信息中心和采购中心验收，未经验收的网络基

础设施不得使用。网络基础设施的施工单位应承诺提供不少

于 1 年的免费服务期及合理的质保期。质保期后的网络工程

布线维护和维修由各使用单位和信息中心负责。



第五章 移动通讯基站的建设和管理

第十四条 校园内移动通讯基站由学校统一规划、集约

建设。运营商在校园范围内增加基站的，须向学校提出申请，

并经学校信息中心、后勤处、基建处和采购中心等部门充分

论证和审核后，方可在指定区域内增建通讯基站。

第十五条 移动通讯基站须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并对人

体健康不产生影响。不符合标准的已建基站将按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予以拆除。

第十六条 移动通讯基站建设和运行费用由运营商负责，

在运行过程中，运营商必须做好用电安全工作，防止安全事

故的发生。对因基站运行引起的事故和损失，运营商须承担

相应的经济及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根据学校的教学、科研需要，学校有权要求

运营商对移动通讯基站进行暂时的关停或启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信息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